
中華民國98年12月31日

代收款明細表 單位：新臺幣元

臺北縣政府民政局主管

全 1 頁第 1 頁

合計小計

摘　　　　　　要
金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合　　　計 4,485,535.00

臺北縣政府民政局 2,026,156.00

臺北縣立殯儀館 19,017.00

臺北縣各戶政事務所 2,440,362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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